新建字〔2025〕34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庆峰
办理结果：A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51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潘仁林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2021年以来，受到国家房地产金融政策持续收紧和洪灾、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，以及企业负债率“三条红线”政策叠加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，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机构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“两条红线”，以及全面降准对房地产行业资金端助力受限，企业融资困难，金融政策偏紧和群众购房观望情绪浓厚影响销售回款，我市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发展节奏整体放缓。

我市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定位，落实城市主体责任，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。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，每月听取各部门各县（市、区）分析汇报市场运行情况，多次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，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。

一是坚持因城施策，多措并举稳定房地产市场。2023年-2025年，连续三年制定出台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的19条、13条、26条政策措施，从供需两端发力，完善政策工具箱，优化市场发展环境、提高住房质量，降低群众购房压力，有效释放需求。积极探索商品住房“以旧换新”，制定出台了住房“以旧换新”工作方案，明确了实施主体以及工作具体实施流程，进一步畅通住房置换链条，激活市场活力，助市民实现“旧房变新房，安居再升级”。同时，引导企业提高项目品质，建设绿色、健康、智慧的高品质住房，满足群众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如市区的新投森林云墅、富美云墅等第四代住宅项目正加快建设交付。根据有关部门数据，2023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全省第4，商品房销售面积全省第7，销售均价同比增长1.06%；2024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全省第3，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全省第7，销售均价同比增长-1.58%；2025年1-5月，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全省第9，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全省第9，销售均价同比增长-0.88%。我市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。

二是抢抓政策机遇，发挥融资协调机制作用增信心促发展。我市高位统筹推进房地产融资工作，成立分管金融和住建的负责同志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市县联动，加强银、企对接，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。编印政策汇编，组织各县区开展政策培训，吃透政策、分类施策。市、县、项目三级专班联动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支持项目合理融资，针对“资本金不足”“抵押物不足”等问题，探索“循环开发”“项目切分”等解决路径，推进项目问题修复，金融机构建立授信绿色通道，优化审批流程、缩短审批时限，加快融资落地。目前，已累计推动55个项目进入“白名单”，获得银行授信61.8亿元、投放56.1亿元，有力支持保障了项目建设。

三是持续加强宣传引导，有序开展房展促销费活动。通过新乡日报、新乡广播电视台、河南日报等主流媒体和官网、公众号、自媒体等，对我市各县区出台的促进房地产发展政策措施进行全方位宣传解读；发挥房地产行业协会作用，进一步扩大宣传面，让广大群众尽快知晓了解政策，发挥政策效用；通过行业协会、主流媒体和恋家网等自媒体，多渠道推介优质项目，搭建项目与群众对接的桥梁，助力供需精准对接。同时，我市组织各县区开展春节、元宵节和庆中秋迎国庆等系列房展促销费活动，如今年经开区举办了“四宜之城”观摩暨房地产促销会、辉县市2025新春房产展销会、新乡县房产·家电·装修一站式展销会等，开展“房产+就业+装修……”等联动促销，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，稳定市场预期。

四是全力提升物业管理水平和质量。今年以来，我局聚焦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、侵占业主利益等问题，严厉打击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提供物业服务、收取服务费用，强化公共收益监管，保障业主权益。成立专项工作组，构建“市级统筹-县级监管-街道巡查-社区落实”四级联动体系，在纪检部门监督下，通过企业自查、县级普查、市级抽查等方式对全市物业小区服务质量、公共收益公示情况开展排查，截至目前，全市排查物业小区185个，发现728处物业服务质量低、公示不规范问题，已整改完成613处问题。
下一步，市住建局将会同财政、资源规划、公积金中心、税务局、金融监管等部门，进一步落实好国家、省、市出台的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加大惠企利民政策宣传引导力度，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因地制宜，增强信心，稳定市场预期，合理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（印  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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